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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公布的

关于派发末期股息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 “《香港上市规

则》” ）规定，于2020年6月2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

了《关于派发末期股息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有关公告同步披

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

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

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763

）

关于派发末期股息的说明

谨提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发出有关末期股息的通函（「通

函」）及于2020年6月19日发出有关本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投票结果的公告，内

容有关本公司股东批准派发末期股息。 除非另有说明，本公告所用专用词汇，涵义与通函所用相同。

除上述在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决议案外，董事会仅此公告下列有关派发末期股息的信息：

本公司将派发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2元（含税）。 凡于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H股记录

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的H股股东，均会获派末期股息。 A股股息以人民币支付，H股股息以港

元支付。 派发给H股股东的股息，乃按照下列兑换公式计算：

以港元支付的每股

H

股末期股

息

=

以人民币支付的每股末期股息

至年度股东大会日期

（

包括该日

）

为止

5

个营业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兑

人民币汇率的平均中间价

至2020年6月19日（包括该日）为止5个营业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中

间价为100港元兑人民币91.441元。 因此，每股H股应派末期股息0.21872港元（含税）。

代扣代缴境外非居民企业股东及个人股东股息所得税事项

本公司向H股记录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的股东派发末期股息，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相关税收

法律法规处理股息红利所得税，详情如下：

1.�对H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派

发股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97号 ）相关规定，本公司统一按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H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在获得股息之后， 可以自行或通过本公司代为办理

享受有关协议待遇申请，须提供证明自己为符合税收协议（安排）规定的实际受益所有人的数据。

2.�对H股非居民个人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税发[1993]045号文件废止后有关个人所

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1]348号）相关规定，（1）对H股非居民个人股东为香港、澳门地区

居民或为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的股息税率低于或等于10%的，本

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其中对税收协议规定的股息税率低于10%的，本公司可按《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

年第35号） 规定， 代为办理享受有关协议待遇申请；（2） 对税收协议规定的股息税率高于10%低于

20%税率的，本公司按协议实际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3）对无税收协议、或税收协议规定的股息

税率为20%税率及其他情况的，本公司按20%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本公司将根据H股记录日本

公司H股股东名册所记录登记地址，确定个人股东的居住国。

本公司已委任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为香港收款代理（「收款代理」），代H股股东收取

本公司派发的末期股息。 末期股息将由收款代理支付，本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将于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以普通邮递方式将股息支票寄发给H股股东，邮误风险由H股股

东自行承担。

港股通H股投资者末期股息分配事宜

对于通过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本公司H股股票（「港股通」）的内地投资者，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作为本公司港股通H股股票名义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发给港股通H股投

资者的现金红利，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该等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H股投资者。港股通H股投

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127号）相关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以及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港股通投资本公

司H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按照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对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港股通

投资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不代扣代缴其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由内地企业投资者自行

申报缴纳。

敬请股东细阅本公告。本公司并无义务或责任确定股东身份，并将按照H股记录日H股股东名册的

记录，严格依法代扣代缴所得税。

本公告不适用于本公司A股股东的2019年度末期股息派发，本公司将适时就有关A股股东2019年

度末期股息的有关资料及安排发布公告。

承董事会命

李自学

董事长

深圳，中国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会包括三位执行董事：李自学、徐子阳、顾军营；三位非执行董事：李步

青、诸为民、方榕；以及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蔡曼莉、吴君栋、庄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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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0年6月2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

6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吴江工程新建工程玻璃智能制造工厂建设项目的议案》；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加速推进，华东地区经济方兴未艾，前景可期。 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江工程” ）拟借助华东地区经济重要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产能，提质增效，进一步强化公司

工程玻璃业务区域竞争优势，提升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 同时，南玻集团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自动化生产及

智能制造，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为进一步推动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打造全新的工程玻璃工业4.0柔性生产

线已势在必行。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吴江工程计划利用厂区内的预留工业用地新建涵盖切割、磨边、钢化、中空等工序的全流

程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新建厂房建筑面积31,968平米， 新增智能制造生产线年产LOW-E节能中空玻璃120万平

米。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为17,914万元，其中固定置产投资16,216万元。 项目建设周期为20个月。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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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资金利用率及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

公司为子公司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清支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为期2年的

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为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在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以及为

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清远南玻节能新

材料有限公司、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玻璃有限

公司、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

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为

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06日

注册地点：河北永清工业园区百合道刘家务村南

法定代表人：卢文辉

注册资本：4806.6万美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30,772,325 892,359,3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6,847,017 572,521,445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64,081,824 860,035,303

营业利润

16,857,932 104,091,097

净利润

14,325,572 91,827,037

2、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5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07,914,991 883,788,99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7,204,633 457,634,645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94,447,360 1,059,498,565

营业利润

11,512,165 118,732,812

净利润

9,569,989 104,071,914

3、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6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4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玻璃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52,051,847 1,199,438,6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841,602,993 805,281,425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69,003,228 1,132,495,470

营业利润

43,162,508 141,508,441

净利润

36,321,568 122,877,781

4、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2月23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高长昆

注册资本：51,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科技绿色电池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2,184,268 864,637,8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2,135,763 373,853,192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09,106,266 901,945,070

营业利润

-3,135,687 21,830,060

净利润

-1,717,428 21,438,140

5、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5月05日

注册地点：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迳头镇金岭工业园金岭八路1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与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及新型显示器件基板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53,753,422 851,692,2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8,786,563 405,052,746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32,344,106 191,876,250

营业利润

5,383,177 111,244,925

净利润

3,733,816 96,443,283

6、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04日

注册地点：河北永清工业园区百合道刘家务村南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4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94,319,971 385,997,1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7,746,760 340,873,534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34,434,836 160,045,172

营业利润

8,092,629 28,109,336

净利润

6,873,226 24,552,181

7、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7月02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黄龙大道二段16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6,000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86,028,878 840,990,58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2,308,206 546,952,652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57,182,141 1,072,080,856

营业利润

29,830,947 163,678,120

净利润

25,355,553 139,431,223

8、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6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公兴镇黄龙大道二段16号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节能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38,195,698 519,640,2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3,957,334 311,684,090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92,395,676 529,739,431

营业利润

2,674,405 43,365,462

净利润

2,273,244 38,106,456

9、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3月17日

注册地点：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3,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95,427,370 831,429,0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0,536,293 520,961,544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74,335,283 755,511,589

营业利润

-28,816 63,493,804

净利润

-425,252 56,278,817

10、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8日

注册地点：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节能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79,035,855 600,175,9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0,924,473 305,283,905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49,294,709 486,091,586

营业利润

-5,222,623 53,084,547

净利润

-4,359,432 45,806,421

11、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8月20日

注册地点：咸宁高新区横二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电玻璃、高铝玻璃、节能玻璃、微电子用玻璃基板、光学性能优异信息技术用极端材料基板等新型

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安装及相关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56,057,198 718,340,8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6,133,541 263,438,715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5,057,389 136,470,609

营业利润

3,530,841 21,066,301

净利润

2,694,826 21,489,493

12、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0月27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3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深加工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44,525,635 828,653,0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8,364,241 554,182,040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77,611,427 807,053,981

营业利润

16,978,442 96,625,751

净利润

14,182,201 83,821,772

13、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9月26日

注册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丰路12号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33,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96,538,572 821,352,8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8,298,325 566,873,379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17,731,497 803,383,317

营业利润

1,579,304 103,070,427

净利润

1,424,946 88,116,551

14、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30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麻涌大道南玻绿色能源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琦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晶玉玻璃和玉石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8,268,802 50,240,0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098,411 19,266,125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55,771 424,238

营业利润

-2,844,505 -11,143,452

净利润

-2,167,714 -8,357,589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为子公司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清支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为期2年

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2、 为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在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3、为以下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其中：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200万元，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

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清

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

500万元，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和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共有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咸宁南

玻玻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和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共有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4000万元，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本金不超过8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以上被担保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

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因此，同意为上述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2、上述公司中，南玻集团持有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80%的股权，按持有权益比例进行担保。

3、除东莞南玻晶玉新材料有限公司外，上述其他子公司均为南玻集团百分之百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31,319万元， 占2019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949,559万元的

14.61%，占总资产1,820,124万元的7.62%。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

2020

年

6

月

23

日）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6月23日

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行于2020年6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监事长王永庆

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9名，实际亲自出席监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提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同意杨丰来先生、刘桓先生担任本行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

二、 关于提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同意杨丰来先生、贲圣林先生担任本行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简称

: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 601009

编号

:

临

2020-027

优先股代码：

360019 360024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

1

南银优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获得批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详见2020年4月25日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此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使公司普通股股本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增加。公司就变更注册资本事项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 )提出了申请。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南京银行变更注册资本

的批复》（苏银保监复〔2020〕245号），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482,207,924元变更为人民币10,007,

016,973元。 公司随后将履行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2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 ）持有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76,732,965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 本次解除股份质押后，长安信托持有公司股份无被

质押情形。

近日，本公司收到股东长安信托的通知，获悉长安信托持有的公司76,732,965股限售流通股已经解除质

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76,732,965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3%

解质时间

2020

年

6

月

22

日

持股数量

76,732,965

股

持股比例

1.7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根据长安信托通知，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长安信托拟继续将其持有本公司76,732,965股限售流通股质

押给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将根据长安信托后续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

2020-023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0

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

心的问题，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2020年6月24日下午15:00-17:30参加由新

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的2020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微信号：p5w2012），参与

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15:00至17:30。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蒋尚军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0863� � � � � � � � �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0-041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不涉及合作项目具体事宜，具体实施内容、进度需视后续具体合作协议

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2、本框架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其他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

施情况而定。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不存在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为促进签约双方可持续发展，按照“长期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原则，在文化、旅游以及相关领域等开

展全面战略合作，2020年6月22日，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印象” 或“公司” ）与同程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签订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与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签约主体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58957666N

法定代表人：吴志祥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裕新路188号同程大厦A区4F-401室

注册资本：11131.9969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仅限经营类电子商务）、因

特网接入服务业务（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代理意外伤害保险。提供计算机网络服务、会

务服务、商务服务、订房服务、票务服务、机票销售服务、软件研发与技术服务；设计、代理、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安装；销

售：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工艺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中国苏州依法成立存续的股份公司，2018年3月， 同程网络与艺龙完成

合并，成立“同程艺龙控股有限公司”（“同程艺龙” ），并于2018年11月26日于香港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780.

HK。作为中国在线旅行行业的市场领导者，同程艺龙是满足用户旅行需求的一站式平台。凭借“让旅行更简单、更

快乐” 的使命，同程艺龙提供几乎涵盖旅行所有方面的全面创新产品和服务选择，包括交通、住宿预订及各种配套

增值旅行产品及服务，旨在满足用户在整个旅途中不断变化的旅行需要。 2019年，同程艺龙被评选为“最具价值

TMT公司” 、“最受投资者欢迎新股公司” ，并荣获阿拉丁颁发的“年度最佳小程序奖” 、艾瑞咨询“最佳小程序流

量担当奖” 等多项大奖。 同程艺龙目前是移动设备的腾讯微信及移动QQ付款界面上“火车票机票” 及“酒店” 入

口的唯一营运商。 2020年4月22日，同程艺龙推出了全新的服务品牌“同程旅行” ，启用了新的品牌标识“飞儿萌”

和品牌口号“再出发，就同程” ，希望用更年轻的方式服务更多的使用者。

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履约能力：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用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 协议主要内容

（一） 合作宗旨

1、双方同意在满足各自战略发展理念的前提下，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探索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增强市

场竞争能力。

2、双方将利用自身资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合作共赢。

3、双方应在符合国家及地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开展合作，并遵循“平等协商、互惠互利、诚实信

用、控制风险” 的原则，充分发挥双方的协同优势、区位优势，建立战略性的合作关系，促进双方共同成长。

4、双方承诺利用双方拥有的各类资源、资金实力、发行渠道、经营网络，以及双方在不同细分业务领域的领先

优势及影响，积极拓展双方业务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二） 合作内容

1、双方承认对方为战略合作伙伴，并在文化、旅游以及相关领域投资的项目优先选择对方作为业务合作伙伴。

2、双方就本协议项下战略合作事项成立联合工作实施小组，明确各方负责代表，推动下列工作的实施：

（1）对优秀的旅游演艺项目进行投资和管理；

（2）对具有稀缺性特质的文旅项目进行整体投资和运营；

（3）共同整合文旅项目和旅游演艺项目，深度挖掘用户资源，加强旅游地产方面的合作；

（4）在文旅大数据方面进行信息共享和合作。

3、双方将就三湘印象自有的、参与投资的或获得合法授权的系列知识产权作品，如三湘印象自有的“印象”

“又见”“最忆”“归来” 等高端演艺品牌及作品等，展开多维度合作。

4、双方争取优势资源共享，探寻“互联网+文旅产业”的创新模式。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约，符合公司“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稳步发展房地产业” 的发展战略，是公司在“文化+地产” 双主

业融合道路上的有意义的探索。 公司将一如既往的坚持出品高水准文旅项目，并与合作伙伴资源共享、共促双赢。

四、 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不涉及合作项目具体事宜。公司将遵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对后续合作具体事项等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及 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法定信披媒体上发布的公

告，注意投资风 险。

五、 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的框架协议执行情况

序号 协议对方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维康金杖

（

上海

）

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

关于开展文化旅游相关领域

投资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2018

年

2

月

7

号 正常履行中

（二）协议签订前三个月相关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及解除限售计划

1、 公司于2020年1月7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1），公告披露时持有公司上市后非公开发行23,082,50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68%）的董事李建光

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5,770,62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42%）。 李建光先生于2020年2月5日到2020年5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数5,770,627股，占公

司股本比例为0.42%。 截至2020年5月27日，李建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

月28日披露的《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2、2020年3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减持公司3,412,434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0.24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进展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0）

截至目前，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但不排除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未来三个月内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2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于2020年6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

于2020年6月18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黄志雄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经届满，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状况，确定新一届（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成员

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

（2）公司董事会同意黄志雄先生、张逸诚先生、张译军先生、魏恒刚先生、吴昊先生、潘桂岗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祁怀锦先生、肖健先生、邱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

选人简历附后）。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被提名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

董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0年7月9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和第十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成员。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2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黄志雄先生，工商管理博士，经济师。 主要工作经历：曾长期任职广州市及云浮市等区域商委经委、粤财信

托、广东证券等政府经管部门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2010年8月起，在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现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子公司顺特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顺钠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 2015年5月获聘为中国新电信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股票代码：08167）独立董事；2015�年

11月获聘为华南理工大学 MPAcc（会计硕士）校外导师；2017年1月获聘为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顾委会委员。

黄志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张逸诚先生，毕业于英国萨里大学。 主要工作经历：2011年至今，在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任

副董事长兼总裁。 2013年8月起任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逸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明园先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张译军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MBA。 主要工作经历：2014年10月起，任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顺特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8月起任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张译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魏恒刚先生，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注册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曾先后在广州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英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任职；兼任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理事。 2020年1月至

今，在云尚智道（广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2018年6月起任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魏恒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吴昊先生，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学历。 主要工作经历：曾先后在富士康集团、中兵导航集团、吉富创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2016年3月至今，任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行一部高级副总裁。

吴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广州蕙富博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

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6、潘桂岗先生，北京长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主任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曾先后在中国乐凯胶片股份

公司、北京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任职。2014年12月至今，任职北京长和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主任会计师职务；2016年9月至今，担任凌志股份（831725）新三板公司独立董事。

潘桂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7、祁怀锦先生，博士，教授、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人。主要工作经历：1990年8月至今，在中央财经大

学任教，兼任北京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农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审计学会副会长、北京财

政局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并兼任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6年8月起任广东顺钠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祁怀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8、肖健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 主要工作经历：曾任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广东省科技企业资

本上市服务专家”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9年至今，

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任教。

肖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9、邱新先生，法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美国佛蒙特法学院访问学者。 主要工作经历：2018年至今，任暨南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暨南法治广东智库副主任，兼任广东省法律风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行政法学研

究会秘书长、广东省“七五”普法讲师团成员、汕尾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法律顾问等

学术和社会职务。

邱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3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于2020年6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

于2020年6月18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5人， 实际参加监事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樊均辉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已经届满，公司拟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状况，确定新一届（第十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成员组成，

其中股东代表监事3名；职工代表监事2名。

2、经股东提名，樊均辉、刘革、伍立斌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后）。 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选出钟志远先生、方志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换届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5）。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樊均辉先生，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历，副教授。主要工作经历：2009年至今，在广州三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东三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樊均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明园先生控制的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

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刘革女士，毕业于湖南大学，本科学历。主要工作经历：2003年至今，在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

任行政副总监、人事行政部经理；兼任佛山市顺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刘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伍立斌先生，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金融学硕士。 主要工作经历：曾任职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费用管理室主任、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高级经理。 2018年11月至今，在广州三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目前担任行政部总经理。

伍立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明园先生控制的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

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

:

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4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区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共两项，分别为：

1、《关于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黄志雄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张逸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张译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魏恒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吴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潘桂岗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选举祁怀锦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选举肖健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选举邱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关于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樊均辉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伍立斌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选举刘革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两项议案均需逐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全部议

案的表决结果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并披露。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

可进行表决。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会议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已于2020年6月24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需逐项表决

）

√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

：（

9

）

1.01

《

选举黄志雄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2

《

选举张逸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3

《

选举张译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4

《

选举魏恒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5

《

选举吴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6

《

选举潘桂岗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7

《

选举祁怀锦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1.08

《

选举肖健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1.09

《

选举邱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2.00

《

关于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需逐项表决

）

√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

：（

3

）

2.01

《

选举樊均辉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

2.02

《

选举伍立斌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

2.03

《

选举刘革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证明；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和持股证明。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人

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2.登记时间：2020年7月3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法律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

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其他事项

1.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区

邮政编码：528333

联系人：吴鹏、张楚珊

电话号码：0757-22321218、22321232

电子邮箱：000533@shunna.com.cn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通知。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需逐项表决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

9

）

1.01

《

选举黄志雄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2

《

选举张逸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3

《

选举张译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4

《

选举魏恒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5

《

选举吴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6

《

选举潘桂岗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1.07

《

选举祁怀锦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1.08

《

选举肖健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1.09

《

选举邱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2.00

《

关于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需逐项表决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

3

）

2.01

《

选举樊均辉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

2.02

《

选举伍立斌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

2.03

《

选举刘革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

表决票填写方法：在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下方的“同意” 、“反对” 或“弃权” 中任选一项，以打“√” 为准。

（1）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2）代理人对临时提案是否具有表决权（填写“是” 或“否” ）；

（3）对临时提案的表决授权（在选择项下划“√” ）：a.投赞成票；b.投反对票；c.投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 � �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33

2.投票简称：顺钠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意见包括：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7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2020年7月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7月9日下午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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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届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已经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

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工会联合会于2020年6月10日向下属企业工会发出《关于提名

钟志远、方志杰同志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征询函》。 经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一致同意钟志远、方志杰当选

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会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钟志远和方志杰（简历附后）将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钟志远先生，毕业于澳洲皇家理工大学。 主要工作经历：曾任上海天下粮仓阳光私募基金、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高级客户经理、金元证券广州投行七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高级客户经理、平安银行广州分行、

广东琅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12月至今，任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融资部经理。

钟志远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方志杰先生，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注册税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内部审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曾任广州华

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专员、广州永道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理、广东乐陶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经理。 2017年12月至今，任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现兼任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方志杰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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